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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修订信息

版本 修订说明

A

根据公司标准化管理体系切换计划安排，对原程序G-AD-WME-000《环境保护和废物管理分大纲》
（A3版）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程序名称调整为《环境保护领域管理》，程序编号调整为EM-TW-1，版
次为A0。，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1、按照苏核发〔2018〕370 号文件，调整了相关处室职责；
2、按照环境保护领域管理导则（EM-AC-1.DZ）增加了环境管理组织机构图；
3、按照环境保护领域管理导则（EM-AC-1.DZ）增加了“放射性物质运输”、 “环境噪声和电磁辐
射管理” 、“危险化学品管理中的环境保护要求”、“危险废物管理”、“温排水监测和评价”、
“区域生态调查”等方面的要求；
4、其他内容适宜性修改。

编：郭英来2019-12-23 校：韩洪佳2019-12-24 审：赵  云2020-03-24 批：刘兆华2020-03-25

A1 编：郭英来2020-06-30 校：韩洪佳2020-07-01 审：赵  云2020-07-06 批：刘兆华2020-07-07

A2 编：郭英来2020-09-08 校：韩洪佳2020-09-10 审：程开喜2020-09-18 批：刘兆华2020-09-22

A3 编：郭英来2021-01-14 校：韩洪佳2021-01-19 审：石  岭2021-02-03 批：刘兆华2021-02-03

A4

1. 适用范围 “本程序适用于田湾核电站涉及到环境管理的各项活动”，修改为“本程序适用于田
湾核电站及西陬山项目涉及到环境管理的各项活动”。
2. 依据文件/参考文件，删除标准中具体年份。
3. 责任5.12“技术支持处”修改为“设备管理处”。
4. 流程/规定6.6.4 扩建区域环境管理，“工程建设二处负责扩建机组区域的废水、废气、扬尘、
固体废物（包括危险废物）、噪声等管理”修改为“工程建设处负责扩建机组区域的废水、废气、
扬尘、固体废物（包括危险废物）、噪声等管理”。

编：郭英来2022-01-19 校：韩洪佳2022-01-19 审：石  岭2022-01-25 批：刘兆华2022-01-29

A5

1、程序适用范围说法由“本程序适用于田湾核电站及西陬山项目涉及到环境管理的各项活动，其中
放射性三废在化学、放射性废物管理等领域进行管理。”修改为“本程序适用于公司在环境保护领
域内的各项活动。”
2、职责中环境保护主管领导改为“主管环境应急处主管领导”，其他领域主管领导改为“各处室主
管领导”，运行各处改为“运行处室”。
3、在3.0定义中增加：运行处室：运行一处、运行二处、运行三处、运行四处。
4、工程建设部门明确为工程建设处。
5、在8.1框架图中增加危险废物及一般固体废物的程序并在6.0规定中补充相关要求。
6、在6.12.2中《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合规性评价管理》改为《环境、职业健康安全和信息安全合规
性评价管理》。

编：郭英来2023-03-27 校：韩洪佳2023-03-28 审：何培元2023-04-03 批：张  毅2023-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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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目的 

为规范田湾核电站环境管理工作，促进环境绩效持续改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工
作水平的持续提升，依据国家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各级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法

规规章和国家与行业标准，制定本管理程序。 

2.0 适用范围 

本程序适用于公司在环境保护领域内的各项活动。 

3.0 定义 

1）危险废物：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和感染性等一种或多种危

险特性，以及不排除具有以上危险特性的废物。【国家主席令第 57号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2020 年修订】。 

2）运行处室：运行一处、运行二处、运行三处、运行四处。 

4.0 依据文件/参考文件 

4.1 依据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6) 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 

7) 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 

8)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9) HAD401/1  核电厂放射性流出物和废物管理 

10) GB6249  核动力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 

11) GB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12) GB1891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13) GB3097  海水水质标准 

14) GB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15) GB8702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16)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17) GB5085.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18) GB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19) HJ2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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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4.2 参考文件 

1) EM-AC-1.DZ  环境保护领域管理导则 

2) 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5.0 责任 

5.1 董事长/党委书记 

1) 本公司环境管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负责组织贯彻落实国家环境保护政策、

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 

2) 为环境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资源保障。 

5.2 总经理 

负责建立本公司环境管理组织机构，建立、实施、保持并持续改进环境管理体系

及其有效运作。 

5.3 主管环境应急处公司领导 

1) 全面负责公司环境管理工作，对公司环境保护、环境监督承担管理和监督领

导责任； 

2) 向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报告环境管理工作情况，提出环境管理工作的改

进建议，会同公司总经理部确定环境管理的重大事宜。 

3) 合理配置资源，保证环境保护工作有效实施。 

5.4 各处室主管领导 

对授权范围内的工作开展环境管理，对授权范围内工作的环境保护承担领导责

任。 

5.5 环境应急处 

1) 作为本公司环境管理的归口部门，负责本程序的编写、校核，负责本公司环

境管理体系的建立；推进实施公司环境管理工作，协调公司环境管理相关事务； 

2) 负责公司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对外接口； 

3) 组织编制环境监督管理程序，负责公司“三废”排放及外运处置等内部环境

监督工作，组织开展环境异常事件的调查、跟踪监督与检查，向公司总经理部报

告有关情况； 

4) 负责公司放射性流出物排放量控制值的编制和申请，定期组织开展流出物排

放量优化工作； 

5) 负责厂址周围环境辐射监测(包括气象观测)； 

6) 负责循环冷却水总排放口环境监测； 

7) 负责厂区环境电磁辐射、噪声污染监测或委托监测、评价工作，并监督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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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情况(监测工作外委时)； 

8) 组织厂址的温排水监测、评价和海洋生态调查工作； 

9) 组织制定环境监测程序，规范环境监测工作。 

5.6 保健物理处 

1) 负责建立和保持放射性流出物和放射性固体废物管理制度和执行程序； 

2) 组织制定放射性固体废物管理指标，跟踪、监督管理指标的执行情况，根据

情况提出指标优化建议； 

3) 负责电站放射性“三废”排放的监测与管理； 

4) 协助环境应急处开展放射性流出物排放量控制值的编制、申请和流出物排放

量优化工作； 

5) 每月向环境应急处编报放射性流出物监测报告；每年初向环境应急处编报年

度放射性流出物监测报告和放射性固体废物管理年报； 

6) 负责放射性固体废物归口管理，负责放射性固体废物的预处理、处理、整备、

处置以及厂内运输和贮存等相关工作； 

7) 负责放射性废物库的日常管理； 

8) 负责放射源管理、放射性厂房的污染调查及清洁去污工作； 

9) 负责公司放射性废物最小化的归口管理。 

5.7 运行处室 

1) 负责放射性流出物的排放申请，申请获准后实施排放； 

2) 负责三废处理系统运行及生产废水排放管理； 

3) 运行一处负责南北区污水处理站运行管理，确保达标排放。 

4) 编制废气和废液处理系统年度运行总结报告。 

5.8 维修支持处 

负责生产区域非放固废的监测与管理。 

5.9 后勤管理处 

负责办公、生活垃圾的统一管理。 

5.10 商务合同处 

负责产废部门移交的危险废物(不含放射性废物和医疗垃圾)的集中储存与处置。 

5.11 化学处 

负责电站非放射性废气、废液排放的监测与管理。 



EM-TW-1 环境保护领域管理 Rev.A5 4 / 8 

5.12 设备管理处 

负责放射性废气处理系统碘吸附器性能分析，并提供测试报告。 

5.13 工程建设处 

负责扩建机组区域的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包括危险废物）、噪声等环境因素

进行管理。 

5.14 各处室 

1) 做好本处室环境因素识别和评价、合规性评价，并对重要环境因素实施控制； 

2) 做好节能减排、环境信息公开、环境科普宣传工作及其它污染防治支持性工

作，持续提升员工环境保护意识； 

3) 组织开展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与经验反馈。 

6.0 流程/规定 

6.1 环境管理政策 

1) 严格遵守国家与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导则的要求，建

立健全流出物监测、排放管理体系，环境监测与环境保护管理体系； 

2) 严格执行“三同时”原则，建设符合要求的三废处理设施、流出物和环境监

测设施，配备合格且数量充分的作业人员，按照批准的程序开展环境管理工作； 

3) 制定环境管理目标，层层落实环境保护责任，降低资源消耗，杜绝浪费； 

4) 遵循合理可行尽量低原则，通过管理和技术手段，控制“三废”产生量，实

施废物最小化，并通过优化排放措施合理降低污染物排放； 

5) 接受公众和政府监督，实行环境信息公开； 

6) 采取措施，提高全体员工的节能环保意识，自觉保护周边环境；  

7) 制定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预防和杜绝异常排放/污染环境事件发生； 

8) 建立并保持环境管理体系，通过自我评估、同行评审、经验反馈和内外部监

督，持续提升公司环境绩效。 

6.2 环境管理组织方式 

按照“管生产必须管环保、管业务必须管环保、管经营必须管环保”的原则，健

全各级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 

环境应急处归口管理公司环境保护管理工作；企业管理处/法律事务室归口公司

管理体系维护、体系认证工作，各处室设专门人员参与体系管理工作。公司应建

立职责分工明确的环境管理组织机构。 

公司建立的环境管理组织机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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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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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放射性三废管理 

6.3.1 放射性流出物排放管理 

田湾核电站 1/2 号机组、3/4 号机组、5/6 号机组、7/8 号机组各期工程向环境释

放的放射性物质对公众中任何个人造成的有效剂量，每年必须小于 0.06mSv，总

体不超过 0.24 mSv。 

环境应急处每隔五年组织开展厂址流出物排放量的复核和优化分析，根据复核和

优化结果，向国家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新的流出物排放量。 

放射性流出物排放执行申请许可制度，运行各处在排放前提出排放申请，经监测、

评价，符合排放标准后排放。在发生超标排放时，须立即停止排放，通报环境应

急处、核安全处、保健物理处，并组织查明原因制定改进措施。流出物排放管理

的具体要求见 CY-TW-320《放射性流出物排放管理》。 

6.3.2 放射性固体废物管理 

保健物理处负责电厂放射性固体废物归口管理，并按照放射性废物领域管理相关

程序组织开展放射性固体废物管理工作。放射性固体废物管理的具体要求见

WM-TW-1《放射性废物领域管理》及该领域内其他相关程序。 

6.3.3 放射性物品运输 

保健物理处组织制定放射性物品厂内运输管理制度，防止因放射性物品厂内运输

造成环境污染，具体要求见 RP-TW-310《放射性物品管理》。 

6.4 辐射环境监测和评价 

环境应急处依据国家法规要求，制定并执行环境辐射监测管理程序，规范环境辐

射监测工作。放射性环境监测具体要求参见 EM-TW-210《环境监测》。 

环境应急处每年根据流出物和环境监测结果，结合厂址的气象条件，对周围居民

的受照情况进行评价。 

公司应定期向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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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要求报送的管理部门报送流出

物与环境监测评价报告。 

6.5 非放污染物管理 

6.5.1 非放生产废水管理 

运行处室负责公司各生产机组非放生产废水（包括含油废水）排放管理，并将相
关要求落实到运行文件中，化学处组织制定排放管理程序，并开展监测工作，确

保达标后排放。非放生产废水管理具体要求参见 CY-TW-310《化学排放管理》。 

6.5.2 生活污水管理 

运行一处负责南北区生活污水处理站的运行管理，化学处制定排放管理程序，并

开展检测工作，确保达标后排放。生活污水管理具体要求参见 CY-TW-310《化学

排放管理》。 

6.5.3 非放固体废物管理 

机组日常生产中，各相关处室应采取措施减少非放固体废物的产生；各处室将产

生的非放固体废物及时送至指定的收集点，维修支持处负责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归
口管理，后勤管理处统一管理厂区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与处置管理。工业废物管

理具体要求参见 EM-TW-420《一般固体废物管理》。 

在机组运行和维修活动中应采取措施减少危险废物的产生；对于生产活动中产生

的危险废物，各危险废物产生部门应加强其在收集、运输、临时贮存中的管理。

危险废物管理具体要求参见 EM-TW-410《危险废物管理》。 

6.5.4 扩建区域环境管理 

工程建设处负责扩建机组区域的废水、废气、扬尘、固体废物（包括危险废物）、
噪声等管理，建立管理制度，督促协作单位制定废水、废气、扬尘、噪声等管理
制度，并监督协作单位的执行情况。具体要求参见 PC-TW-61421《环境保护管
理制度》。 

6.5.5 环境噪声和电磁辐射管理 

环境应急处实施电厂厂界环境噪声和电磁辐射的监测，组织场址内环境噪声源和

电磁辐射源的调查，并加强管理，确认噪声排放符合 GB12348《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电磁辐射排放符合 GB8702《电磁环境控制限值》中的相关

要求。 

6.6 危险化学品管理中的环境保护要求 

各使用部门应加强在运行和维修过程中所使用的化学品管理，保证化学品在使用

和报废过程中不发生污染厂区和周边环境中土壤和水体的事件。 

商务合同处应确保所有化学品在采购、到货入厂运输（双围墙外）、贮存环节不

发生污染厂区和周边环境中的土壤和水体的事件。 

6.7 环境监督 

环境应急处编制环境监督管理制度，制定环境监督计划；按制度和计划要求对公

司相关处室开展环境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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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各处室负责对接口协作单位的环境监督检查，确保其在本公司开展的工作满

足公司环境管理要求。 

具体管理要求见 EM-TW-110《环保管理》。 

6.8 环境管理体系创建与运维 

环境应急处负责环境管理体系的运行；各处室应将日常环境影响活动融入环境管

理体系，持续提升环境绩效。 

6.8.1 环境因素识别与合规性评价 

环境应急处组织制定环境因素识别与评价管理制度，组织各处室开展环境因素识

别与评价工作。所有有害环境因素均应制定控制措施，应充分利用有益环境因素

开展日常生产和管理活动。具体要求见 PI-TW-2404《环境因素的识别与评价》。 

环境应急处按照公司管理要求组织环境领域的合规性评价，各处室负责本处室履

行合规义务的评价。合规性评价发现的偏离或不符合必须予以纠正，具体要求见

PI-TW-2406《环境、职业健康安全和信息安全合规性评价管理》。 

6.8.2 环境信息交流与公开 

环境应急处为公司环境信息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公司内、外部环境信息交流； 

环境应急处对口各级环境管理与监督部门，开展业务联系与信息交流，接受上级

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检查和公众的咨询与监督；公司按照法律法规

的要求定期向政府监管部门报送环境信息。 

6.8.3 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 

安全质量处组织对公司的环境管理体系进行内部审核。内部审核具体要求见

QA-TW-120《监查》，管理评审具体要求见QA-TW-110《管理部门审查》。 

6.8.4 环境管理体系其他要素 

公司环境管理体系的其他要素，如人员意识、文件化信息、持续改进、不符合和
纠正措施等依据GB/T 24001《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要求进行规范。

具体要求见PI-TW-2《公司管理大纲》。 

公司相关处室按手册要求履行合规义务，员工为改进公司环境管理体系，提升环

境绩效做贡献。 

6.9 其他要求 

公司每5年组织开展一次田湾核电站厂址周围环境、人口和食谱调查，并对调查

结果进行分析和评价，根据评价结果采取应对措施。 

环境应急处编制公司温排水监测方案，并组织实施监测。 

环境应急处定期组织开展厂址邻近海域海洋生态调查，对温排水和放射性排放引

起的海域生态影响及趋势进行评价。 

7.0 记录 

无 

8.0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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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环境保护领域管理体系 

环境保护领域管理
（EM-TW-1）

制度级(5）

大纲级(1）

环境监督 环境监测

环境监测
（EM-TW-210）

环保管理
(EM-TW-110）

环保敏感SSC管理

环保敏感SSCs管理 
（EM-TW-310）

非放固体废物管理

危险废物管理 
（EM-TW-410）

一般固体废物管理 
（EM-TW-420）

 

 

 

 

  

  


